
2021年上海市“医苑新星”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资助计划

申 请 表



申 报 类 别 ：按填写说明填写（填写完成后删除此提醒） 
申 报 项 目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姓       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 在 单 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 讯 地 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手 机 号 码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子 邮 箱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级主管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写 日 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上海市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制


填写说明
1、 申报类别: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和青年医学人才。
2、 申报项目：青年医学人才分为青年医师（专科、全科）、护理人才、医技人才（临床检验）、医技人才（医学影像）、临床药师、医务社工、公共卫生领导者等。
3、 填写内容实事求是、内容翔实，各项均不能置空，如无该项情况应写“无”。
4、 手册可根据内容适当调整字体及单元格高度，但请勿调整宽度、增加或删减表格内的标题项、或改动表格格式，所填写的内容可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加页。
5、 内容要求电子版填写，纸质版A4双面打印装订，签字必须手写签名。
6、 申报书采用A4纸，于左侧装订；申报书、附件（须附目录）分别装订。
7、 请用人单位、主管单位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时效性。
8、 请同时报送纸质和电子文档,由上级主管单位统一上交。



一、基本信息表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年   月
	照

片

	籍  贯
	
	政治面貌
	
	

	学  历
	
	学  位
	
	
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
	工作部门
	
	现从事专业
	

	技术职称
	
	行政职务
	

	指导教师1
	
	工作单位
	
	技术职称
	

	指导教师2
（限全科填写）
	
	工作单位
	
	技术职称
	

	指导教师简介：












	单位联络员
	
	联系电话
	

	工作部门
	
	职    务
	



二、主要学历（填写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）
	起止年月
	院校名称
	地点
	所学专业
	学历学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三、主要工作经历
	起止年月
	单位
	部门
	从事专业
	职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四、培养对象专业技能、学术水平、英语能力介绍
	包括理论知识水平，业务能力、科研能力、组织管理能力等，近五年医疗、教育和科研实绩，以及取得何种英语证书或考试成绩。
















五、近五年来承担科研项目情况
	序号
	项目名称
	经费（万元）
	起止年月
	项目来源
	本人排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六、近五年来科技获奖情况
	序号
	获奖项目名称
	来源部门
	奖励等级
	获奖年份
	本人排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七、近五年来获得其他奖励或荣誉称号
	序号
	奖励或荣誉称号名称
	来源部门
	奖励等级
	获奖年份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
八、近五年发表论文论著情况
	序号
	论文论著名称
	发表时间及期刊卷号、页码
	本人排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九、培养计划（培养计划包括具体培养内容和措施、实施的时间节点，单位予以条件支撑、经费保证等。）
	总体培养目标、培养计划：




	总体培养目标、培养计划：
[bookmark: _GoBack]











十、本人及导师签字（专科项目需申报一位导师、全科项目需申报两位导师）
	本人签字：
年   月  日
	导师1签字：
年   月  日
	导师2签字：
年   月  日



十一、培养单位意见
	


单位负责人签章
单位公章
年   月   日


十二、上级主管单位审核意见
	

单位负责人签章
单位公章
年   月   日


十三、上海市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意见
	单位公章
年　 月　 日


十四、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意见
	


单位公章
年　 月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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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



底

